
汕尾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验收
工作指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实《广东省绿

色建筑条例》《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依法

监管的原则，大力推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项目验收工作，

确保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各项要求全面落地实施，编制本工

作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汕尾市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二、验收标准

新建（含改建、扩建，下同）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或

省现行的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在项目竣工验收时，建设

单位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对新建民用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

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查验。鼓励建设单位在绿色

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积极开展绿色建筑项目预评价

工作。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符合本指引



外，还应符合国家、省、汕尾市现行有关规定。

三、工作流程

（一）验收前相关工作

按照《广东省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JB 15-65-2021）要求，完成建筑工程各子分部、分项工

程、检验批质量验收，绿色建筑性能相关实体测试完成并出

具报告。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的隐蔽工程、检验批、分

项、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程序、组织和工程参建各方

人员，应符合下列规定：

1.隐蔽工程、检验批施工质量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代表

（或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相关专业

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施工班组长参加验收。

2.分项、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代表

（或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项目技术

负责人（含分包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质

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必要时可邀请主要设备、材料

供应商及分包单位、设计单位相关专业的人员参加验收。

3.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的各子分部、分项工程、检

验批、隐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应与建筑工程各分部、分项

工程、检验批及隐蔽工程的验收同步进行，并应填写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记录（见《广东省节能与绿

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JB 15-65-2021）附录 B），



其验收资料应单独组卷。

4.当在同一个单位工程项目中，绿色建筑分部工程的子

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验收内容与其他各专业工程的分

部工程、分项工程或检验批的验收内容相同且验收结果合格

时，可采用其验收结果，不必进行重复验收或检验。

（二）完善验收资料

1.建设单位应提供项目相关报建、审查资料。

2.勘察设计单位应提供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有审

图合格章的图纸及变更文件，任何变更均不得降低绿色建筑

效果和等级，且不得低于国家、省现行有关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设计标准的规定。当设计变更涉及绿色建筑性能和等级

时，该项变更应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在实施前应完成

设计变更手续，并获得建设或监理单位的确认。

3.监理单位应建立绿色建筑监理体系，制定相应的制度

及管理目标，提供项目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监理细则及监理

台账（监理台账应包含项目绿色建筑技术隐蔽工程的施工照

片等详实内容）。

4.施工单位应提供绿色施工方案及现场实施情况台账。

绿色建筑工程使用的原材料、部品、构配件均应按相关规定

（现场复验项目和频次）进行进场复验合格（见《广东省节

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JB 15-65-2021）

附录 A），并经建设（监理）单位负责人（监理工程师）查



验批准后使用。同时，按照《广东省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DJB 15-65-2021）附录 C 提供现场实体

检验台账资料。

5.所有检测内容应由具备 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承

担。不具备现场检测条件需送检进行实验室检测的，应提供

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三）分部验收

1.申请分部验收。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的质量验收

应在设计文件的施工内容全部完成、工程预验收之前进行。

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且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

全部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验、建筑

的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围护结构隔声性能现场检测、

设备系统节能性能检测和设备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等，确

认绿色建筑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条件后方可进行。在此基础

上，施工单位提出绿色建筑分部验收申请。

2.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

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或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组织并

主持，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

负责人、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施工单位的质量、

技术负责人应参加验收；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专业的

负责人应参加验收；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单位应参

加验收。必要时可邀请相关行业专家或专业机构参与。监督



单位应参加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部工程验收工作。

3.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部工程验收程序各阶段资料

应齐备，过程资料归档到位。

（四）验收结果判定及处理方式

1.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分部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分项、子分部工程应全部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玻璃节能性能（遮阳系数、传热系数、可见光透

射比）现场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分户墙及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楼板撞击声隔声

性能及按高要求标准设计的住宅室外与卧室之间、旅馆建筑

室外与客房之间空气声隔声性能现场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

设计要求；

（6）建筑设备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结果应合格。

2.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

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部件的检验批，应重

新进行检验；

（2）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到设计节能性能

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3）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节能性

能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并确认仍可满足设计节能性能

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3.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进行整体项目（或单位工程）的竣工验收，不得交付使用。

四、资料存档备案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填写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记录，将所有验收文

件归入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资料专篇，并存档备

案。纳入竣工技术档案资料详见《广东省节能与绿色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JB 15-65-2021）。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监督工作，加

强内部各科室、各部门的沟通配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严格把关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验收工作。

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前应向当地住建部门提

交工作方案，当地住建部门可对自评估工作到场监督。

（二）鼓励政府购买服务。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审查机

构，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项目达标落地情况进行抽样

检查，重点抽查未开展预评价工作进行竣工验收的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项目。

（三）法律责任。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严格贯彻落实《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对未按照《广

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项目验收规范》开展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的，由住建部门依法依规给予处置。

（四）开展绿色建筑认定工作。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应引导通过绿色建筑竣工验收的项目开展绿色建筑

星级认定工作，推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